
关于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六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华宇电子”、“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池州

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相

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1、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华创证券，是具有保荐资格和主承销商资格

的证券机构。本辅导期内，由万静雯、孙翊斌、黄永圣千、危唯、楼奕颖、吴旺

鑫等 6 名项目人员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并开展辅导工作，其中万静雯担任组长，辅

导人员未发生变更。 

以上人员均为华创证券投资银行一部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均

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2、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 

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还包括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二）辅导工作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辅导

期”）。 



辅导机构严格按照拟定的辅导工作计划，采取现场尽职调查、专项问题讨论

会、最新监管动态传达、一对一沟通解答疑问、组织辅导对象自学等多种方式开

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工作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华创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制定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了对华宇电子的第六期上市辅导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本辅导期内，鉴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考虑及资本市场外部环境等因素，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自身融资需求等诸多因素，华宇电子在与华创证

券充分沟通后，决定变更申报板块为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同

时，公司计划以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为报告期，于 2025 年 5 月申请辅导验收，

辅导验收完成后预计于 2025 年 6 月提交北交所上市申请材料。 

2、因公司已计划申报北交所，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对辅导对象的各

主要往来余额及交易执行了函证程序，同时对辅导对象的主要客户、供应商执行

了走访程序。 

3、本辅导期工作期间，会计师对辅导对象进行年报审计工作，根据初步的

审计情况，2024 年度华宇电子营业收入、净利润均较 2023 年度有所增长。 

4、辅导工作小组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一方面关注辅导对象所处行业需

求变动及对辅导对象业绩的影响情况；其次，对销售业务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进行

核查，例如抽查对账单、发票等关键业务流转单据等；第三，对公司销售业务进

行有关分析，例如不同客户销售收入的变动情况，不同封装外形产品的价格变动

情况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第四，关注辅导对象资金使用情况，包括经营性

现金流的情况，是否新增大额固定资产的采购等；第五，了解辅导对象固定资产

转固情况。 

5、辅导小组与各中介机构积极向辅导对象传达北交所的相关政策，让其充

分理解最新上市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要求。 

辅导工作小组针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公

司进行规范整改，提高公司内控及财务核算的规范运作水平。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过程中，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积

极配合华创证券对华宇电子进行辅导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经过前期辅导，华创证券通过与辅导对象积极沟通，对辅导对象进行了全面

尽职调查，按照上市公司治理的标准，就发现内部控制等问题与其他中介机构进

行了沟通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协助辅导对象逐步落实。在辅导对

象的积极配合下，公司在规范运作、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

完善。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公司业务规模持续稳定扩张，但净利润存在一定的波动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公司业务规模逐年扩大，但净利润存在一定的波动。 

2023 年度受终端市场需求疲软、客户需求减弱的影响，半导体行业处于下

行周期，公司虽然业务量有所增长，但产品单价出现下降，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

的盈利能力。其次，公司所处封测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基于行业的特定属

性，所需投资量大，公司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固定资产折旧、人工成本的增加也

对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公司目前融资渠道主要以银行借款为主，资金

成本相对较高。 

2024 年度，随着半导体行业需求的逐步复苏，尽管销售价格并未出现明显

回升，但销售量快速提升，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净利润明显回升。 

2、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 

根据初步的 2024 年度审计情况，公司各报告期期末资产负债率逐年增长，

一方面公司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基于行业的

特性，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对于中高端封测需求的提升，公司加大

了机器设备的投入；其次，公司向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位于合肥市高新



区天堂寨路 66 号的厂房，公司向深圳市宝实置业有限公司购置位于深圳市宝安

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一号园区 2 栋 501、601 的厂房；由

于公司目前融资仍只能以成本相对较高的银行借款和融资租赁为主，导致公司资

产负债率的逐年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资金安排等也均存在一定影响。 

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的资金使用情况，提前规划好资金的使用

方向，同时督促辅导对象加强资金管理，结合市场环境合理规划投资规模和进度，

提高公司偿债能力，保障公司日常经营的顺利开展。 

3、辅导对象培训问题 

经过前期辅导，辅导对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已对资本市场规则有了一定的了解，公司已

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公司需严格

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资本市场规则的要

求，对相关事项及时披露，辅导小组将持续对辅导对象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督促

其尽快掌握最新法律法规，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

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公司申报板块已变更为北京证券交易所，辅导小组也将对辅导对象相

关人员进行北交所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1、协助辅导对象完成 2024 年报披露工作； 

2、以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为报告期，向北交所提交申报材料； 

3、深入开展尽职调查工作，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访谈、走访客户供应商、

函证等方式对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业务情况、财务信息等方面进行核查，并督

促公司进行整改； 

4、关注公司资本支出计划，结合所在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产能利用率、产

业链上下游供需情况等因素，协助公司加强资金管理； 

5、针对最新的资本市场最新法律法规，对辅导对象进行培训，使其理解北



交所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6、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的口碑声誉。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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